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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红利资产是否有抢权行情？ 
 

 
投资要点： 

 
一、港股分红政策梳理 

（一）港股分红关键流程及日期 

港股分红流程主要涉及到：发出董事会会议通告、公布董事会决定、股东大会批准（（如需）、

除净日、交回证券过户文件最后期限、记录日期及派息。其中市场较为关心的时间节点主

要为除净日、记录日期（Record Date）、派付日期（派息日）等。 

⚫ 除净日：决定分红资格。类似于 A 股的除权除息日。按现行的 T+2 交收制度，除净日

通常是交回证券过户文件最后时限前一个交易日。交回股份过户登记文件，以符合获发

权益的资格。在除净日当日或之后买入股份的人士，将不能享有该项权益，而在除净日

卖出有关股份的人士，则可保留有关权益。 

⚫ 记录日期：港股发行人须提供记录日期，发行人将在该日按股东名册资料来确定享有权

益的股东名单。记录日期类似于 A 股的股权登记日，与 A 股股权登记日为除息除权日

的前一个交易日不同，由于港股 T+2 交收制度，港股记录日期通常在除净日之后。若

有截止过户期间，记录日期可以是该段期间内任何一日但一般会是截止过户期间的最后

一日。若无截止过户期间，则记录日期往往为交回证券过户文件的最后期限日。 

⚫ 派付日期：派付日期是港股发行人预计向合资格股东派发现金或证券权益的日子，类似

于 A 股的派息日，但不同于 A 股派息日为除权除息日，港股市场并未规定权益记录日

期与派付日期必须相隔多少时间。 

（二）港股分红税收政策 

⚫ 内地个人投资者及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港股通投资 1）H 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 20%

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2）非 H 股，①且公司被认定为中国居民企业，28%的股息税

负，②且公司没有被认定为中国居民企业，则缴纳 20%的税率。 

⚫ 内地企业投资者通过港股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 H 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计入其

收入总额，依法计征企业所得税。若连续持有 H 股满 12 个月，免征企业所得税。 

二、港股红利资产是否有抢权行情？ 

⚫ 以港股通红利低波指数（（987016.CNI）成分股为样本，统计 2023 年-2025 年除净日前

后股价表现，可以发现：港股红利资产存在“抢权”行情，整体来看，除权日前股价偏强，

除权后股价表现整体较弱，除净日当日股价往往下跌。 

⚫ 从统计结果来看，公告日至除净前一日表现明显高于除净日、除净日至派息日表现。公

告日至除净前一日，港股红利资产平均收益率为 6.48%，明显高于后二者的-0.35%、

1.45%；上涨概率为 68.86%，高于除净日的 47.3%及此后至派息日的 53.89%。从超额

收益角度来看，港股红利资产也有类似表现。 

⚫ 从除净日前后 20 个交易日的累计收益率角度来看，除净日前，累计收益率、累计超额

收益率整体呈上升趋势，除净后，港股红利资产明显调整。 

⚫ 从行业角度来看，金融、电讯、能源、工业行业的抢权效应更为明显，地产建筑抢权效

应不明显。 

⚫ 风险提示：大国博弈风险；美国货币政策超预期风险；全球经济增速下行超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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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港股分红政策梳理 

随着 3 月份港股公司密集披露年报，并披露分红预案，2025 年港股派息金额达到

2.44 万亿港元，较 2024 年的 2.3 万亿港元继续提升。而从流程上来看，A 股港

股分红流程大致相同，但相较于 A 股，港股分红在关键日期、税收政策等方面存

在差异。 

 

（一）港股分红关键流程及日期 

港股分红流程主要涉及到以下事件、日期：发出董事会会议通告、公布董事会决

定、股东大会批准（（如需）、除净日、交回证券过户文件最后期限、记录日期及派

息。其中市场较为关心的时间节点主要为除净日、记录日期（Record Date）、派

付日期（派息日）等。 

 

图1、港股分红流程梳理 

 
数据来源：香港交易所、中国移动公司公告、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1. 除净日：决定分红资格 

类似于 A 股的除权除息日。按现行的 T+2 交收制度，除净日通常是交回证券过户

文件最后时限前一个交易日。交回股份过户登记文件，以符合获发权益的资格。

在除净日当日或之后买入股份的人士，将不能享有该项权益，而在除净日卖出有

关股份的人士，则可保留有关权益。以中国移动（（00941.HK）为例，其除净日为

2026 年 6 月 5 日，则最后带息交易日为 2026 年 6 月 4 日。 

为维持证券交易市场公平有序，若发行人更改其截止过户期间或记录日期而令除

净日有变，必须在原截止过户日期或新的截止过户日期（取较早者）至少五个营

业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联交所，并按监管规定刊发公告。如没有截止过户，此

要求适用于记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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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记录日期 

港股发行人须提供记录日期，发行人将在该日按股东名册资料来确定享有权益的

股东名单。记录日期类似于 A 股的股权登记日，与 A 股股权登记日为除息除权日

的前一个交易日不同，由于港股 T+2 交收制度，港股记录日期通常在除净日之后。 

⚫ 若有截止过户期间，记录日期可以是该段期间内任何一日但一般会是截止过

户期间的最后一日。以中国移动（（00941.HK）为例，其截止过户期间为 2025

年 6 月 9 日至 6 月 11 日，则其记录日期为 6 月 11 日。 

⚫ 若无截止过户期间，则记录日期往往为交回证券过户文件的最后期限日。以

友邦保险为例，其交回证券过户文件的最后期限为 2026 年 5 月 29 日 16:30，

其记录日期为 2026 年 5 月 29 日。 

（注截止过户日期：若发行人会暂停股份过户登记，以确定享有权益的股东名单，

就必须在公告和通函内注明截止过户期间。截止过户日期的起始时间往往是交回

证券过户文件的最后期限的后一个交易日。） 

 

3. 派付日期 

派付日期是港股发行人预计向合资格股东派发现金或证券权益的日子，类似于 A

股的派息日，但不同于 A 股派息日为除权除息日，港股市场并未规定权益记录日

期与派付日期必须相隔多少时间。以中国移动（（00941.HK）为例，其记录日期为

6 月 11 日，但派付日期为 6 月 24 日前后。 

 

（二）港股分红税收政策 

内地投资者通过港股通投资港股取得的股息，根据投资主体的不同、持有时间不

同，和投资对象的不同，其所适用的税收政策和税收安排也不同。因此，我们根

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参考上市公司公告，总结了内地不同类型投资者通过港股通投

资港股取得的股息，所适用的税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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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内地投资者通过港股通投资港股的股息税政策整理 

港股通投资

者类型 

股票类型 股息税率 说明 

个人投资者

&基金 

H股 20% - 

非H股 被认定为中国居

民企业 

28% 公司向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香港结算）派发股息时，

需先代扣代缴 10%企业所得税；而当沪

深港通投资者最终领取股息时，还需再

缴纳 20%的股息税。 

未被认定为中国

居民企业 

20% - 

企业 
 

H股 未连续持有满 12 个月：企

业所得税 

- 

连续持有满 12 个月：免征 

非H股 被认定为中国居

民企业 

未连续持有满 12 个月：企

业所得税 

在公司向香港结算派发股息时，需先代

扣代缴 10%企业所得税，这部分上市公

司已代扣代缴的股息红利所得税，内地

企业投资者自行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时，可依法申请税收抵免。 

连续持有满 12 个月：免征 

未被认定为中国

居民企业 

企业所得税 

 

数据来源：财政部、证监会、国家税务总局，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二、港股红利资产是否有抢权行情？ 

以港股通红利低波指数（987016.CNI）成分股为样本，统计 2023 年-2025 年除

净日前后股价表现，可以发现：港股红利资产存在“抢权”行情，整体来看，除权

日前股价偏强，除权后股价表现整体较弱，除净日股价往往下跌。 

⚫ 港股分红事件主要涉及到分红预案公告日、除净日、派息日，从统计结果来

看，公告日至除净前一日表现明显高于除净日及除净日至派息日表现。公告

日至除净前一日，港股红利资产平均收益率为 6.48%，明显高于后二者的-

0.35%、1.45%；上涨概率为 68.86%，高于除净日的 47.3%及此后至派息日

的 53.89%。从超额收益角度来看，港股红利资产也有类似表现。 

⚫ 从除净日前后 20 个交易日的累计收益率角度来看，除净日前，累计收益率、

累计超额收益率整体呈上升趋势，除净后，港股红利资产明显调整。 

⚫ 从行业角度来看，金融、电讯、能源、工业行业的抢权效应更为明显，地产

建筑抢权效应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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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23 年-2025 年分红事件前后收益率平均

值、中位数及收益率为正的概率 
 
图4、2023 年-2025 年分红事件前后超额收益率

平均值、中位数 

 

 

 

数据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数据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5、2023 年-2025 年除净日前后累计收益率表

现 
 
图6、2023 年-2025 年除净日前后累计超额收益

率表现 

 

 

 
数据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横坐标轴为相对于除净日的日期，0 代表除净日，1 代

表除净日后一个交易日，以此类推。 

 

数据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横坐标轴为相对于除净日的日期，0 代表除净日，1 代

表除净日后一个交易日，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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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023 年-2025 年分红事件前后收益率平均值 

 
数据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8、2023 年-2025 年分行业除净日前后累计平均收益率表现 

 
数据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横坐标轴为相对于除净日的日期，0 代表除净日，1 代表除净日后一个交易日，以此类

推 

 

三、风险提示 

大国博弈风险；美国货币政策超预期风险；全球经济增速下行超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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